
Ⅱ

τ

十

六

△
王
八

τ
Ι

〃

Α

∷

口
"
^

羊
帅
亠

⒒
亻
"

⒒
Ⅲ
厂

⒒
百

"

I
⒒

叩

十
Ⅲ
Ⅲ

上
τ
口

羊
玷
亠

口
⒒
●

⒒
⒒

^

绥营委办通 匚2022〕 17号

¨ ⋯ 工 ⋯
中共绥阳县委营商坏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气占掘路行政许关于印发 《绥阳县水、电、
可事项实施报备制方案》的通知

县各相关单位 :

为切实压缩水、电、气占掘路行政许可事项的时间,按照《贵
州省政务服务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要求,对水、电、气占掘路行
政许可事项的办理,实行豁免许可审批、事前报各、事中事后监
管,经审议通过,现将 《绥阳县水、电、气占掘路行政许可事项
实施报各制方案》印发给各单位,请认真抓好落实。

` 
、

中共绥阳县委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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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阳县水、电、气占掘路行政许可事项实施

报备制方案

为贯彻落实 《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贵州省政务服

务条例》、 《遵义市优化营商环境 28条》、 《绥阳县优化营商

环境
“
十条措施
”》的相关要求,特制定绥阳县水、电、气占掘

路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报各制的方案。

第一条 对水、电、气报装涉及的临时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砍伐、移植、修剪城市树木、临时占用绿地许可,因修建铁路、

机场、电站、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占用、

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许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占道施工许

可等事项实行水、电、气占掘路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各案

寺刂。

第二条 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组织实施。本方案所称事

前报各、事中事后监管办法,符合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企业在获得

用水、获得用电、获得用气过程中,涉及外线工程在县城区主干

道行政主管部门为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乡级道路行政主管部门

为县交通运输局,砍伐、移植、修剪城市树木、临时占用绿地许

可行政主管部门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占道

施工许可行政主管部门为绥阳县交警大队,实行豁免许可审批、

事前报各、事中事后监管的办法。涉及上述水、电、气占掘路申

报项目审批手续,联合会审并现场勘查提出意见,各对应的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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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 (详见附件 1流程图)。

第三条 由各责任单位 (贵州迈达盛燃气公司、县供电局、
省水投水务绥阳公司)委托专人负责,签订事故预警、应急抢救、

建设工程查勘时确定施工作业、安全保护协议等方案9并严格组
织实施。

第四条 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当按照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
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按要求设置警示标志、施工
铭牌及安全防围设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及市政公共设施,并应
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因施工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第五条 施工单位在竣工后,应 当及时清理现场并修复路面
或恢复原状9通知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
第六条 告知承诺各案制适用范围:对工业园区内或对道路

交通安全影响轻微的城市支、小路工程9穿越城市道路不超过 15

米,线路长度不超过 200米的水电气接入外线推行告知承诺各案
芾刂。

第七条 各单位需完善的相关材料 (并 自行制定全宗,由各
牵头单位定期检查,自 行保留一事一档 )
1.施工总平面图 (若涉及占道挖掘、交通安全及绿化调整,

需根据具体情况标注清楚);

2,相关保护协议;

3.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及事故预警和应急处置方案;
4.市政工程安全保障措施 (含施工围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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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响交通安全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

增设管线设施的许可材料;

6.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 (含交通组织方案图、交通管理设

施设置图);

7.按照黔城通发 〔1994〕 092号文件要求,1个工作日内需
补缴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 (非税 )。

第八条 各案编号编排方法如下
1.县级简称:各案编号首位〃绥″

2.水电气开头字母: (S)水 (D)电 (Q)气

3.年份+月份+编号(从
rrO00卜
9999″ ,例 :绥 S202205130OO1)

附件:1。 水、电、气占掘路行政许可事项报各流程图

2.水、电、气占掘路行政审批报各表

3.水、电、气占掘路联合审批现场勘查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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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水、电、气占掘路行政审批报备表
备案编号 :

报各单位组

织机构代码

报各单位法人

法人身份证号码

办理人身份证

号码

报各许可

事项

□临时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占道施工许可
□对因修建铁路、机场、电站、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
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许可

□砍伐、移植、修剪城市树木、临时占用绿地许可
□需砍伐 (移植,修剪)树  ~棵 。
□需临时占用绿地    ~平 方。

占道总长度 (米 )

报各地址及

开挖理由

占用道路

类别

长度 ( m) 面积 ( mz)

非机动车道

′
长度 ( m) ~ 面积 ( mn)

长度 ( m) 面积 ( 俨 )
文号、图纸

(已取得发改

部门立项各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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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路
政管理规定》 、 《城市绿化条例》 、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 《贵州省城市 绿化
管理办法》 、 《贵州省绿化条例》 规定,现承诺。如下 :
1.不污染路面、不堵塞污染边沟、不损坏占用公路,保持公路完整干净畅通 ;
2.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如发生安全事故,责任自行承担 ;
3.当 需要建设、改造本段公路及有关设施时,承诺无条件拆除或迁移,产

生 的费用自行承担 ;

4.接 受许可单位的日常管理,监 督检查 ;
5。 临时占用公共绿地或进行树木移植、砍伐及修剪时申请方负责公共绿地

的 环境卫生、文明施工和施工建设后的绿地恢复等相关工作 ;
6.当 需临时占用公共绿地安放相关设施时,承诺在临时占用期 (2年 )截

止 前的 3个月内提前拆除相关设施并恢复公共绿地 ;

7、 我单位工程在施工期间确保对道路管线的安全保护工作,遇到地下管线
情况不明的,坚决不开工; 对难以判断的管线,未经核实管线的情况下,不
开 工;发现管线有差异,可能对地下管线和管线维修产生影响的,应立即停止
施工; 在原有地下管线的保护区范围内,不使用机械开挖。
8、 管道建设工程与其他建设工程相遇的,建设工程双方现场查勘时确定施
工 作业方案并签订安全保护协议,指派专门人员现场监督,指导对方施工。
9、 严格服从城市执法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不擅自迁移绿化苗木或改造
市 政设施 ,如 因项 目施工造成绿化苗木死亡或市政设施损坏的,依 法进行赔
偿。

10、 本单位承诺上述内容真实可靠 ,提供资料均真实、有效、符合法律法规
相 关文件 ,并将切实履行 ,如 有违反 ,本 单位 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信用责
任。

报各单位、

施工单位

盖章

报 各

日 期

牵头单位签章

各注: 报各人(单位)应 当如实向行政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情况 ,并对所提供材料
实可靠,并对材料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以上承诺事项应由申请人 (单位)郑 重承诺,如有违背,
受管理部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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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申请单位 :

联系电话 :

涉及地点 :

□临时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人行道 )

□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占道施工许可
(车行道 )

□对因修建铁路、机场、电站、通信设
施、水利工程和 进行

其他建设需要占用、挖掘公路或者
使公路改线的许 可

□砍伐、移植、修剪城市树木、临
时占用绿地许可

申请许可事项

绥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审查意见

备注: 现场人员须将规划设计图、

述在现场审查意见中。

施工组织方案的可行性纳入现场查看
内容, 并综合描

绥阳县住建局

审查意见

附件3

水、 气占掘路联合审批现场勘
查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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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注: 现场人员须将需移植的绿化 (树木、灌木、地被) 的种类、数量或平 方面积及绿化树木的权属单位纳入现场查看内容并综合描述在现场审查意见中。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审

查意见

备注: 现场人员须将规划设计图、
在现场审查意见中。

施工组织方案的可行性纳入现场查看内容,并 综合描述

特别关注事项   (其
他涉及单位、个 人、房开、
私人场所 )

联合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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